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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水平
陕西省财政厅

系统的融合，省级一次接入，全省统一

使用，有利于节约资源。

按照这一基本思路，省财政经过认

真研究，并借鉴兄弟省市的相关做法，

提出了陕西省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四个

一”的基本目标，即“建立一个系统，确

定一种模式，填开一种票据，缴入一个

账户”。建立一个系统，指将除地税代

征外的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全省统

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系统。确定一种模

式，指对非税收入实行全过程动态监督

管理，所有非税收入经代收银行收款后

即按照资金性质和分成比例，由系统自

动分解并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填

开一种票据，指将所有财政票据合并为

一种收缴合一的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同时保留少量现场执罚和临时集

中的收入票据。缴入一个账户，指所有

政府非税收入全部缴入国库单一账户

体系，不再设置多个政府非税收入财政

专户。

在“四个一”的基本目标中，“建立

一个系统”是前提，“确定一种模式”是

保障，“统一一种票据”是手段，“缴入

一个账户”是目的。按照“四个一”的基

本目标和集中管理的思路，省财政建立

了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

实现了非税收入的全程信息化管理。需

要说明的是，集中管理只是政策制度和

系统建设的集中管理，市县在省级统一

规定的制度框架下分级管理使用，实现

责权利的统一。

创新缴库理念，实行源头分解

长期以来，非税收入通过收缴结

算实体账户进行分解，不能实现直缴

国库，过渡账户的存在加大了收缴工作

量，增加了财政资金的在途时间，影响

收缴效率，也是每年审计反映的突出问

题。对此，经过多方调研，并与人民银

行国库部门协调，借鉴兄弟省份做法，

省财政创造性地提出了对非税收入实行

源头分解的思路，撤销财政部门在商业

银行开设的所有非税收入汇缴专户，所

有非税收入统一缴入各商业银行非税收

入待解缴科目，通过源头分解，实现财

政资金当天收缴国库。

非税收入待解缴科目是商业银行

内部开设的会计科目，按照人民银行关

于待解缴科目当日清算、次日清零的规

定，非税收入待解缴科目不计利息，不

算存款，原则上所有非税收入资金在该

科目进行信息比对和资金分解，资金每

日清零无余额。非税收入待解缴科目的

设立和使用，取代了财政部门在商业银

行开设的过渡账户，使得非税收入资金

不再在过渡账户沉淀，是非税收入资金

缴库模式的重大变革，在实现资金缴库

“直通车”的同时，还避免了代理银行追

逐商业存款进行恶性竞争以及由此带来

的廉政风险。

建立源头分解系统以后，非税收

从 2007 年开始，陕西省在全省范

围内全面推进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改革，

部署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目前，该

系统已覆盖全省 11 个市区 107 个县所有

执收单位，基本实现了非税收入的全口

径管理和全过程监控，完成了改革的阶

段性目标，增收效果明显。2014 年，全

省政府非税收入共计完成 1643.74 亿元，

是改革初期 2007 年的 5.3 倍，年均增长

23.2%，为全省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作出

积极贡献。

树立全局观念，建设全省统一大系统

非税收入收缴改革是一项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要全面科学推动

此项改革，必须具有系统思维和全局观

念。省财政在非税收入收缴系统的建

设和升级过程中始终坚持“收缴系统应

当是一体化系统”这一理念，其核心是

集中管理，体现为政策制度的集中管

理，包括非税收入项目的集中管理、票

据政策和印制的集中管理，以及收入标

准、分成政策的集中管理等。这要求非

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必须有一个全省

核心数据库，系统内部各个功能模块相

互联系、互为依托，形成一个统一的整

体，系统由省级统一建设，省市县分级

使用。这样既有利于全省统一政策的执

行，能够实现省市县之间、财政部门与

代理银行、执收单位之间的实时连通和

资源共享，同时也便于与其他部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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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收缴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各执收单

位根据财政部门设置的收入项目，通

过网络认证后向缴款人开具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缴款人持缴款书到银行

代收网点缴款，银行代收网点通过非

税收入系统调用缴款信息予以审核后，

向缴款人收款并反馈至非税收入系统，

缴款资金进入非税收入待解缴科目，缴

款信息通过银行内部网络汇集到省行

信息中心，归集行每日晚按照源头分解

系统设定的缴款所属地区、项目的资金

性质、项目分成方式，把当日缴款资金

分解并自动划转到各级财政专户和金

库，执收单位和各级财政通过系统进行

查询统计、对账和账务处理。通过源头

分解，除税务代收的非税收入外，所有

其他非税收入在缴入商业银行后实现

自动分解，国库收入直接缴入国库，专

户收入缴入国库集散账户，分成性收入

直接缴入相应级次的财政专户或国库，

减少了资金入库环节，降低了差误，提

高了管理效率。

强化市场观念，建立购买服务新机制

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取消以后，

如何调动商业银行的代收积极性是一

个重要问题。由于非税收入由商业银

行代收，其运作模式必须服从市场规

律。按照这一理念，省财政研究建立了

政府购买银行代收非税收入服务的机

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财政部门和

商业银行签订代收非税收入合同，商

业银行代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由缴

款人自行选择银行缴款，财政部门按

照银行受理业务笔数和资金规模，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代理银行支

付手续费。

为促进省级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

银行更好地履行委托代理协议，提高代

理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省财政先后制

定了非税收入代收手续费计付办法和非

税收入收缴银行代理业务年度综合考评

办法。按照办法规定，银行代收手续费

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银行临柜服务费，

体现为银行柜员服务，按照每笔 1 元的

标准执行 ；二是归集行缴库服务费，体

现为归集行按照源头分解系统指令执

行的缴库服务，按照缴库总额的万分之

三执行 ；三是根据年度综合考评打分结

果，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代收银行代理服

务进行适当奖励或处罚。

这一办法首先在省级推行，目前已

经推广到全省各级。经验证明，在非税

收入收缴中引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能够有效解决商业银行代收非税收入积

极性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非

税收入收缴的一条重要途径，既有利于

提升银行服务，提高代收效率，同时也

规范了各级政府的行为，有利于政府职

能的转变。

强化服务意识，确保改革便民利民

推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目

的，一方面是为了建立新型政府收入

征管体系，提高入库效率，另一方面是

要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做到便民

利民，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省财

政在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过

程中，不断强化服务理念，寓管理于服

务，服务于广大缴款人。一是通过设置

非税收入待解缴科目，执收单位无需录

入任何银行账号信息，缴款人持缴款书

可在任意代理银行的任意网点就近缴

款，不再受代理银行网点分布的约束。

二是进一步扩大代收银行范围，凡信誉

好、服务好、技术条件具备的国有或股

份制银行，经资格审核通过后，都可以

代收非税收入，缴款人可自行选择收款

银行。三是要求代理银行丰富收缴方

式，广泛运用网上银行、自助设备、移

动 POS、手机银行、批量扣款等多种缴

费途径，方便缴款人。目前，省财政正

在着手开发全省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

平台，将在内网运行的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移植到外网运行，使广大群众足不出

户就可以办理缴款，最大限度地做到便

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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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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